
臺南市光華高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英檢模擬考比賽辦法 
106.08.10修正 

一、宗旨：為讓學生能了解自己的英語程度，並掌握英語能力測驗命題方向與考試方

式，培養臨場考試經驗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(含國中部) 

三、比賽方式：以「商教學會英語能力測驗」為測驗內容，普高、綜高、高職分成二

組，每組設團體獎及個人獎。 

四、比賽時間：106 年 09 月 30 日（星期六） 第 7 節。 

五、比賽地點：各班教室。 

六、獎勵: 

1、團體獎：皆以母班成績計算，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 

年  級 組  別 名  次 

一年級 
普高暨綜一組(3) 前一名 

職一組(7) 前三名 

二年級 

高二仁暨綜二仁組(2) 前一名 

綜二專門學程組(3) 前一名 

職二組(7) 前三名 

三年級 

高三仁暨綜三仁組(2) 前一名 

綜二專門學程組(4) 前二名 

職二組(7) 前三名 

國中部 一二三年級(3) 前一名 

2、個人獎：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 

年  級 組  別 名  次 

一年級 
普高暨綜一組(3) 前三名 

職一組(7) 前七名 

二年級 

高二仁暨綜二仁組(2) 前二名 

綜二專門學程組(3) 前三名 

職二組(7) 前七名 

三年級 

高三仁暨綜三仁組(2) 前二名 

綜二專門學程組(4) 前四名 

職二組(7) 前七名 

國中部 一二三年級(3) 各年級取前二名 

七、本辦法經英文科教學研究會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 


